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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轻院党字〔2012〕1 号

齐鲁工大校字〔2014〕135 号

关于印发《齐鲁工业大学职工住宅

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齐鲁工业大学职工住宅管理规定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

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齐鲁工业大学

2014 年 10 月 29 日

齐鲁工业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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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业大学职工住宅管理规定

为加强学校教职工住宅区管理，为全校教职工营造一个文

明、清洁、安全、有序、和谐的居住环境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市区职工住宅管理规定

一、宿舍区内公共场地及设施任何人不得占为己有，不得在

公共场所私搭乱建或擅自占用公共场所、楼内外通道等。

二、对下列情况，学校将采取措施强行清理、拆除，恢复原

状，拆除费用由违章者承担。

(一)教职工宿舍楼的公共部分(楼梯、走廊等)应保持畅通，

任何住户均不得随意占用、封堵，严禁在过道上停放车辆。

(二)家属区内的土地任何住户不得随意占为己有。

(三)严禁在家属区内私自扩建庭院、花园及乱搭乱建临时用

房。

三、室内承重结构涉及整栋楼房安全，任何人不得拆改。对

擅自拆改的住户，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立即停止，恢复原状。因

违章装修造成房屋裂缝、倾斜、倒塌等问题以及人身伤害的，由

违章住户承担一切责任。同时，禁止影响建筑物外观的一切行为。

四、住房的维修：自用部位维修费用由住户承担；共用部位

(楼盖、屋顶、梁、柱、外墙体、基础、楼梯间、走廊、通道等)

和共用设施(共用上下水管道、热力管道、天然气管道、落水管、

烟囱、供电干线、共用照明、楼梯间窗子等)由学校承担。对共

用部分维修时，各有关住户必须积极配合，提供方便。

五、装修时不能改变房屋原有结构；不得随意在承重墙上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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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、拆除连接阳台门窗的墙体；不得破坏厨房、厕所防水层等。

六、装修施工不得破坏或者更改楼内已安装公共配套设施及

水、电、气、暖线路；不得私自更换水、电、气表。

七、装修时对需要封包的各种管线及公共设施应预留维修检

查口或可拆卸装置，以利于公共设备维护。

八、房屋装修产生的废弃物应当按照有关部门指定的位置、

方式和时间进行堆放并集中清运。严禁将废弃物倒入楼道内、下

水道。

九、住户因装修造成管道堵塞、渗漏水、停电、物品毁坏等

情况，应由责任住户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。

十、宿舍楼前楼后不得私自种植树木，不得在公共部位树桩

拉线晒衣物，不得从宿舍区乱接电源线和电话线。

十一、住户不得在宿舍区内进行废品买卖等经营活动。

十二、安装电子门的住户，不得私配、出借钥匙，做到文明

开启。

十三、不能乱关公用系统的大门、暖气门、自来水阀门，不

能随意拉合公共电源开关。保持用电、用水、用气畅通。遇有紧

急故障需要进行关停操作时，由学校有关部门事先通知相关住

户，及时排除故障，尽快恢复畅通。

十四、职工出售已购校内职工宿舍，要先考虑出售给校内职

工，具体操作办法：有出售住房意向的职工到后勤处住房管理中

心办理要出售的住房的有关信息备案，由住房管理中心进行出售

住房公告或通知各部门单位，若 15 日内校内职工无购房意向，

售房职工再对外出售。否则学校不予办理水、电、暖、气、物业



- 4 -

费等收费变更手续，仍从原职工工资中扣除。

十五、凡租住学校公有住房的职工，其租住房屋无正当理由

闲置三个月以上者，学校将无条件收回住房。

十六、原租住学校的公有住房不再使用的，应及时交回。不

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将租住房转租转借他人使用。如发现有转租转

借行为，一经查实，除收回原租住房外，并根据转租转借时间，

对原租用人给予收取原房租的 3倍处罚。

十七、具有个人房屋所有权的住户，在出租（借）住房时，

须经校房管部门同意，并获得公安部门签发的《租赁房屋治安管

理许可证》后方可出租（借），同时，必须分别与校保卫处、计

生办签订治安管理协议和计划生育管理责任书。不得将房屋出租

（借）给无合法有效证件的人住居。出租人对所出租的房屋和租

住人负有监管责任。

十八、在房屋住居、出租、装修过程中，造成高层往低层漏

水的现象，高层应负责及时维修。一层下水管道堵塞，应及时报

修，凡因报修不及时污水横溢造成的损失由个人承担；多次疏通

仍堵塞的，可在维修中心的监督下维修改造下水管道，费用自理。

严禁私自改道，造成连锁往上堵塞的现象。

二、长清校区青年专家公寓管理规定

一、各住户的阳台、窗子等安装不准外突，防盗网必须按学

校规定的统一标准制做（防盗网使用材料为方钢、内置安装、黑

色）不得随意改变规定标准。

二、装修时不能改变房屋原有结构；不得随意在承重墙上穿

孔、拆除连接阳台门窗的墙体、扩大原有门窗的尺寸；不得破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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厨房、卫生间防水层等。

三、安装空调外机要统一位置，不得影响楼上楼下住户的安

全，或给楼下住户生活带来不便。

四、装修施工不得破坏或者更改楼内已安装公共配套设施及

水、电、气、暖线路；不得私自更换水、电、气表。

五、装修时对需要封包的各种管线及公共设施应预留维修检

查口或可拆卸装置，以利于公共设备维护。

六、房屋装修产生的废弃物应当按照有关部门指定的位置、

方式和时间进行堆放并集中清运。严禁将废弃物倒入楼道内、院

内或下水道。

七、住户因装修造成管道堵塞、渗漏水、停电、物品毁坏等

情况，应由责任住户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。

八、对因装修施工等影响楼体安全，或造成损失的，由责任

人承担一切经济或法律责任。

九、青年专家公寓属学校集资建房，职工只有住居权，产权

归学校。分配到住房的职工在主动调离学校、被学校辞退、开除

等情况时，应将住房交回学校，房款按原价退还。

十、职工因各种原因欲转让青年专家公寓，只能出售给学校

或在职在编职工。严禁对外交易，私下对外交易的，学校不予认

可。

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后勤管理处住房管理服务中心

负责解释。

齐鲁工业大学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29 日印发


